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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用事业有限公司

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惠承贵单位的委托

就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提供专项法律服务。并就贵单位及相关主体送

审的材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18

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18〕61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

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

预[2017]89 号）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

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[2018]72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依照律师职业规范、职业道德，勤勉尽责，出具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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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

为方便阅读、统一定义，本《法律意见书》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，

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

财政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；

发行人 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；

国家发改委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；

专项债券

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批次）-呼和浩

特经济技术开发区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

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专项债券；

本次发行

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批次）-呼和浩

特经济技术开发区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

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专项债券的发行；

本项目/该项目/项

目

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批次）-呼和浩

特经济技术开发区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

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；

收益自求平衡方案

指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批次）-

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

尔沁工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-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；

财务评估报告

指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批次）-

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

尔沁工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-财务评估报告》；

本所 指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；

本法律意见书 指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《法律意见书》；

元 指人民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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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律师特别声明与陈述

1、本所已对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以及信

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慎审阅。

2、本项目法律意见结论，是在委托方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基础上

进行的。委托方应对资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相关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3、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

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

言或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。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专项债券

申请发行有关之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、审计、

信用评级、内部控制（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、偿债能

力评价、现金流动性分析）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，也不包括对债券

资金到位后未按规定使用、债券资金被挪用以及其他一切法律风险的

评价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报告、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和

其他专业报告中相关数据及结论的引用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

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4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

（调整批次）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

尔沁工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发行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。未经本所律

师书面同意，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及其他任何法人、

非法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5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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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有限公司申请专项债券所必备的法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

报，并依法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6、本所律师同意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用事业有限公司部分或

全部在募集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国家财政部审查要求引用本法律

意见书的内容。

7、限于行业研究领域与现有资料形式审查的分析方法，不可避

免存在据以作出法律分析意见的调查资料存在失真的风险。本《法律

意见书》的出具，是以我所获取的基础资料均真实、可信、全面的假

设性基础上做出的，贵单位如有更正信息、资料，请及时与我所联系

重新出具法律意见或建议，在此情况下，本法律意见书不作为最终意

见，也不得作为任何证据使用，贵单位或贵单位允许使用的其他单位、

个人一经启阅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正文，即视为接受并认诺本特别声明

与陈述内容，特此声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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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业区污水处理二期

工程

项目建设地点：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

尔沁工业区内，其中污水厂厂址为光明大街以北、北苑大街以南，紧

邻一期污水厂，现状为市政预留用地。

项目建设性质：新建--城镇污水垃圾处理

专项债券申请单位：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项目实施单位：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用事业有限公司

（二）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

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包括

以下建设内容：

1、污水厂二期新建规模为 2 万 m3/d，出水指标按照呼市主城区

污水厂要求，即主要指标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V

类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要求(其中 TN≤10mg/L，NH3-N≤2(3.5)mg/L(其

中括号内数值为水温≤12℃时的控制指标))，其它指标执行《城镇污

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)一级 A 标准；

2、建设尾水湿地、排河管道及泵站。

二、项目主体资格审查

本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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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项目实施单位为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用事业有限公司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国

务院《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）、财

政部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

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符合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，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

用事业有限公司符合建设实施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项目审批及依据审查

经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向我所提交的资料显

示，该项目目前已经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、出具、获批的相关审批

流程文书包括：

项目前期手续

序

号
目录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名称 批复文号 批复时间

1
国有土地使

用证

呼和浩特市土

默特左旗自然

资源局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

产登记证
15002349601

2021 年 6 月

15 日

2
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

呼和浩特市自

然资源局开发

区分局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

1501210620220

12

2022 年 11 月

10 日

3
建设工程施

工许可证

呼和浩特经济

技术开发区投

资促进局（政务

服务局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

工程施工许可证

1501002023032

20102

2025 年 3 月

22 日

4 中标通知书 -

工程监理中标通知书
1501972211229

9028-BE
2021 年

工程施工（市政）中

标通知书

1501972211220

2029-BD

2022 年 12 月

28 日

5
选址意见书

的批复

呼和浩特市自

然资源局经济

技术开发区

关于呼和浩特经济技

术开发区沙尔沁工业

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
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

选址意见书的批复

呼开自然分发

【2023】23 号

2025 年 5 月

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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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报告

的批复

呼和浩特经济

技术开发区党

政办公室

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

发区党政办公室关于

准予《呼和浩特经济

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

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

程建设项目社会稳定

风险评估报告》备案

的批复

呼开党政办发

【2023】26 号

2025 年 4 月

25 日

7
其他需提供

资料

呼和浩特经济

技术开发区投

资促进局（政务

服务局）

项目备案告知书
2206-150172-0

4-01-118570

2022 年 6 月

13 日

呼和浩特经济

技术开发区投

资促进局（政务

服务局）

变更项目备案告知书
2206-150172-0

4-01-118570

2025 年 3 月

13 日

8
财务评估报

告
-

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

发区沙尔沁工业区污

水处理二期工程-财

务评估报告

- -

9
收益自求平

衡方案
-

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

发区沙尔沁工业区污

水处理二期工程-项

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

- -

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依法履行了申请专项债券发行的前期

行政审批手续，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且后续应按照法

律法规规定持续完善后续手续。

四、财务评估报告编制审查

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就该项目编制《财务评

估报告》，该财务评估报告包括“项目基本情况”、“融资项目的合规

合法性审查”、“融资项目评估情况、结论”、“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

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防控措施”、“投资者保护措施”、“资金管理方案”

等主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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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务评估报告》结论表述为：“经专项审核评估，我们未发现

《项目可研报告》和《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》中关于“融资项目”

计算期各年度现金流的测算结果存在明显的偏差。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

项审核要求，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，认为

“融资项目”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

资金筹措，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，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

施。同时，融资项目运营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

来源，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入，能够满足项目

建设融资还本付息要求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

假设前提下，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

障偿还融资本息，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达到 1.2 倍以

上。”

该结论意见收支测算依据包括：

1、“融资项目”运营收入与增值税及附加测算汇总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 项目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净收入

第 1年 - - -

第 2年 - - -

第 3年 4204.80 - 4204.80

第 4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5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6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7年 4672.00 - 4672.00



8

第 8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9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0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1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2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3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4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5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6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7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8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19 年 4672.00 - 4672.00

第 20 年 4672.00 - 4672.00

合计 83628.80 - 83628.80

2、“融资项目”总成本费用汇总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

经营成本

折旧费

专项债

券利

息

合 计

外购

原材

料及

辅助

材料

费

外购燃

料及动

力费

人员费

用
修理费 营业费用

第 1 年 - - - - - - 600.00 600.00

第 2 年 - - - - - - 600.00 600.00

第 3 年
422.2
7

465.26 194.23 156.38 934.27 1905.85 600.00 4678.25

第 4 年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5 年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6 年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7 年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8 年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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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年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10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11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12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2117.61 600.00 5131.39

第 13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第 14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第 15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第 16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第 17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第 18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第 19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第 20

年

469.1
9

516.96 215.81 173.75 1038.07 418.03 600.00 3431.81

合 计
8398.
42

9253.5
8

3862.9
6

3110.1
3

18581.51
24308.6

3
12000.0

0
79515.23

3、“融资项目”现金流净收益测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 运营收入
增值税及附

加
经营成本 净收益

第 1年 - - - -

第 2年 - - - -

第 3年 4204.80 - 2172.40 2032.40

第 4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5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6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7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8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9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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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1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2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3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4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5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6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7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8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19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第 20 年 4672.00 - 2413.78 2258.22

合 计 83628.80 - 43206.61 40422.19

4、“融资项目”运营期内现金流量测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度

收入 扣除项目 可用于资金

平衡的项目

净收益（C)

专项债支付本息情况

项目现金

流入合计

项目现金

流出合计

债券应付利

息
应付本金

应付本息合计

（A)

第 1年 - - - 600.00 - 600.00

第 2年 - - - 600.00 - 600.00

第 3年 4204.80 2172.40 2032.40 600.00 - 600.00

第 4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5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6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7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8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9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0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1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2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3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4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5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6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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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8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19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- 600.00

第 20 年 4672.00 2413.78 2258.22 600.00 15000.00 15600.00

合 计 83628.80 43206.61 40422.19 12000.00 15000.00 27000.00
本息覆盖

倍数

B(C/A)

1.50

该财务评估报告符合了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文件要求的由

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专项评估意见的形式要求。

五、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审查

（一）方案内容

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批次）-呼和浩特经济

技术开发区-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业区污水处理二期工

程-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，方案对以下内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：专

项债券发行依据，项目主要内容，社会和经济效益情况，项目资金情

况、项目建设计划及现状，项目预期收益、支出及融资平衡情况，项

目融资计划、潜在风险评估、投资者还款保障措施，信息披露计划及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。

（二）资金测算平衡审查

还本付息计划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

期初 一期发行 二期发行 期末
应付

利息
本金金

额

发行

金额

偿还

本金

应付

利息

发行

金额

偿还

本金

应付

利息

本金

金额

第 1 年 0 8000 0 320 7000 0 280 15000 600

第 2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3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4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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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6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7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8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9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0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1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2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3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4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5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6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7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8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19 年 15000 0 0 320 0 0 280 15000 600

第 20 年 15000 0 8000 320 0 7000 280 0 600

合计 - 8000 8000 6400 7000 7000 5600 - 12000

经审查测算内容“经测算，本项目发行债务 20 年内，建设年限

为 2年，正式运营后 18年运营期内，专项收入合计 83628.80 万元，

扣除增值税及附加合计 0.00 万元、经营成本合计 43206.61 万元（不

含折旧、摊销、利息），项目总收益合计 40422.19 万元。本项目发行

债券总额 15000.00 万元，本方案按照 4%的利率测算债券运营期利息

总额 12000.00 万元，债券本息合计 27000.00 万元。根据以上测算，

项目期的期末现金流一栏为正值，项目运行后产生的收入可确保各年

度的还本付息均可按期支付，项目收益覆盖债券本息总额的保障倍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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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1.50 倍。”

我所经形式审查该方案，认为该报告的出具主体符合相关法律对

评估中介机构的规范性要求；该方案内容符合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

号）关于由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专项评估意见的形式要求；项目

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平衡，符合知财预[2017]89 号文件“应当能够持

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，且现金流

收入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”的条件要求。
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审查

项目总投资：45896.00 万元，建设投资 45896.00 万元。由建设

单位筹措 30896.00 万元，发行专项债券 15000.00 万元。自筹资金占

投资总额的比例为 67.32%，符合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【2019】26 号文）对自筹资金占比的要

求。

七、发行期限审查

本项目计划发行期 20年，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

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18〕61 号）文的规定，公开发行的普通

专项债券，可以发行 15年、20 年期限的专项债券，但是公开发行的

10年期以上（不含 10年期）普通专项债券发行总规模，不得超过全

年公开发行 2 年期以下（含 2年期）普通专项债券规模。该发行期限

符合财库〔2018〕61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，该项目发行期限符合上述

规定。

八、付息形式、偿还计划、偿债来源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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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专项债券为调整发行项目，发行利率延续原项目利率，原项

目利率为 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五大任务建设项目专项债券（六期）

-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十期）已成功发行专项债劵

8000.00 万元，票面利率 3.10%，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五大任务建设

项目专项债券（三期）-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九期）

已成功发行专项债劵 7000.00 万元，票面利率 2.07%。

根据以上项目收入测算相关，结合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，本项

目投入经营后，在专项债券存续期（2025-2045 年）内可实现经营收

入总额约为 83628.80 万元，缴纳税金 0.00 万元。对此，按照专项债

券偿还要求，项目收入实行分账管理制度，其中偿还专项债券本息的

资金，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方式向财政部门缴纳，专项用

于专项债券的本息偿付，本项目年收入约 83628.80 万元。

经形式审查，付息形式、还款计划、偿债来源等符合《地方政府

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【2016】155 号）第五、第六条，《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、第四条等相关规定。

九、中介机构资格审查

本所律师核查了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并出具相关报告的中介机

构的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根据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内蒙

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现持有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赛罕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506751126XB 的《营业

执照》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

（二）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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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是在中国合法注册的具有中国法律执业

资 格 的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为

“31150000MD0273858T”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主办律师贾

志军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，

执业证号为 11501201010751396；主办律师康映辉持有内蒙古自治区

司法厅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，执业证号为

11501201011466211；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及其指派的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的执业律师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的相关规定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中介机构合法成立，有效存续，具备

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。

十、结论意见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，符合政府专项债

发行领域。

（二）本项目实施主体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；

（三）本项目依法履行了前置审批活动，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且后续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持续完善后续手续。

（四）本项目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制了《收益自

求平衡方案》，且该方案认为本项目具有实施可行性；

（五）本项目依法编制了《项目财务评估报告》，且该报告论证

结果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；

（六）经形式审查该项目资金用途、发行期限（需符合专项债券

发行总规模的要求）、付息形式、偿还计划、偿债来源，符合相关规

范性文件的要求。



16

（七）经审查，本次融资项目资本金比例，除发债金额外自筹资

金占投资总额的 67.32%，符合财政部相关规范性文件对自筹资金占

比的要求。

（八）经审查，为本次融资项目服务的各中介机构均合法成立，

有效存续，中介人员拥有相应服务资质，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

关服务的资格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，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

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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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

律师签字：

律所盖章：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

2025 年 12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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